2009年人权法暑期选修课附件一: 课程介绍


中国政法大学人权与人道主义法研究所

暑期人权法选修课课程介绍

国际人权法是现代国际法的重要的分支学科，也是整个人权法律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以增进人权的普遍尊重和遵守为目的，以确立国家在人权方面的国际法律义务为内容，与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和其他社会领域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对于每一个人、每一国家甚至整个人类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进入21世纪的中国法治，所表现的制度是民主，所统摄的灵魂是人权。人权进则法治兴，人权滞则法治衰。早在上个世纪30-40年代，中国就已参加了一些与人权有关的国际条约。80年代开始，中国不断签署、批准或加入更多的国际人权条约，并认真履行了自己承担的国际人权义务。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日益积极地参与国际人权准则的制订和实施工作，且致力于国内人权保障制度的健全和国内人权状况的改善。目前，“尊重和保障人权”已经成为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权的基本职责和行动准则，接受并在国内实施国际人权义务也被认为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途径。2008年12月10日，在《世界人权宣言》诞辰60周年之际，胡锦涛主席致电中国人权研究会，将“尊重和保障人权”提升到“国家治国理政的根本准则”的高度。 有鉴于此，中国各级立法、行政、司法和其他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都应当对国际人权法以及中国的相关实践进行全面而深入的了解，中国的各种教育和研究机构也应当把它们作为重要的教育内容和研究对象。

本次暑期选修课分为两个单元：人权的国际和国内保护机制、实体权利的保护。选修课在较为系统地阐述国际人权法的基本内容的基础上，将注重对中国的相关实践进行介绍和探讨。完成每个单元课程且结业考核合格的学生将获得学校认可的2个学分，计入成绩单。

第一单元  人权的国际和国内保护机制

联合国人权保护体系

—国际人权标准（Brian Burdekin，瑞典罗尔·瓦伦堡人权与人道法研究所客座教授）

—联合国人权保护体系 (Gudmundur Alfredsson，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

—中国与联合国人权保护（陈士球，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咨询委员会专家）
欧洲人权保护体系

—欧洲人权保护机构： 欧洲理事会、欧洲安全及合作组织、欧盟 ( Morten Kjaerum，欧盟基本权利办事处主任)
—欧洲人权公约 ( Morten Kjaerum，欧盟基本权利办事处主任)
—欧洲法院案例评析 ( Ninon Colneric，德国汉堡大学教授)

国内人权保护的实践

—国家人权机构 ( Brian Burdekin，瑞典罗尔·瓦伦堡人权与人道法研究所客座教授)

—英国人权法案（李树忠，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第二单元  实体权利的保护

导论
—中国百年人权史（徐显明，山东大学校长、教授）
—人权是什么（郑永流，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中国的法治与人权（刘海年，社科院法学所教授）

—权利冲突的解决与法学方法论 ( 舒国滢，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实体性权利
—生命权（韩大元，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司法公正权（Florence Benoit-Rohmer，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
—宗教信仰自由权（Florence Benoit-Rohmer，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

—妇女权利的保护（夏吟兰，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就业机会平等（蔡定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水权（Horst Fischer，德国波鸿大学教授）
—可持续发展权（Horst Fischer，德国波鸿大学教授）

—少数者权利 ( Gudmundur Alfredsson，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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